
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件

青供政发〔2022〕49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姜水清

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

组织申报2022年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

 

各区、市供销社：

根据《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青供政发〔2021〕54号）规定，青岛市社决定开展2022年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方式和申报主体

2022年青岛市社合作发展基金项目采用以奖代补支持方式，每个区、市供销社合作社最多申报一个项目，每个项目申请以奖代补金额不超过30万元。

申请项目的主体为区、市供销社合作社。

二、支持范围
2022年青岛市社合作发展基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，重点支持突出为农服务宗旨，围绕主责主业，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为农服务建设项目，主要包括以下范围：

（一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（土地托管）项目；    

（二）新型基层供销社发展建设项目；

（三）城乡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项目；

（四）现代农村三级商贸流通网络建设项目（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创建工作）。

    三、申报流程

申请青岛市社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的单位，应根据本通知要求，填写相关申报材料。青岛市社根据《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
四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
（一）申请单位需提供的申报材料

1.项目发展建设情况报告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1）项目发展建设总体情况；

（2）项目发展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特色；

（3）项目投资或支出情况；

（4）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等。

2.《2022年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1），由项目申报单位填写、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3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（附件2），需由相关区、市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签字，单位盖章。

（二）报送材料要求

    1.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按A4纸张规格打印、装订。

2.申报正式表格必须使用附件统一格式，自行制作无效。

    3.申报单位要确保报送材料真实、可靠，一旦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该单位三年内申报资格，并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。

    五、工作要求

各申报单位应于2022年8月30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报（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纸质版）送青岛市社合作指导处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联 系 人：牟钟宏

联系电话：85920078

     通讯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时代广场26层

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指导处

邮政编码：266071   
    附件：1、2022年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申报书

2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
青岛市供销社

2022年8月24日   
	青岛市供销社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24日印发
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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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

项目申报书

申报年度：              2022年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  月     日

2022年项目申报表

	项目名称
	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区、市供销

合作社申请
	相关申报材料已按《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《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合作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》规定准备完成，请予审核。

（公章）    
年       月     日



	青岛市社
审核意见
	（公章）    
年       月     日




项目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地址
	

	实施单位
	
	项目建成时间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类别
	□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      □城乡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  

□ 新型基层供销社发展建设   □现代农村三级商贸流通网络建设

	项目

建设

基本

情况
	

	项目投资的

资金来源
	自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
	银行贷款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
	其他来源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析

	


附件2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

 （    ）区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于    年  月  日申请2022年青岛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合作发展基金以奖代补项目，按申报通知要求向青岛市社提交相关申报资料。我单位承诺，提交的相关申报资料准确、真实，不存在蓄意造假、编造虚构相关申报材料骗取资金支持的行为，自愿承担因违反本承诺带来的法律责任，同时法定代表人(姓名         ；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)自愿就该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。 

特此承诺！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（     ）区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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